[bookmark: _GoBack]竞  价  清  单
【2026年第一批保障房配套商业招租】

	标的
序号
	所在社区
	待租标的
	建筑面积(平方米)
	租金底价(元/月)
	保证金(元)
	加价幅度(元)
	租赁业态
	备注

	[bookmark: OLE_LINK1]1
	仙岳路297号之7-9商场

	仙岳路297号-1
	75.79
	1895
	11370
	40
	商业（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行业；完全符合消防、环保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行业；不会产生噪音扰民的行业；不会使用明火（原设计已保有且招标人同意的除外）或会产生油烟扰民的餐饮行业；不得从事废品回收行业、活禽贮存及宰杀相关业务）	
	

	2
	
	仙岳路297号-2
	70.94
	1774
	10644
	35
	
	

	3
	
	仙岳路297号-3
	19.62
	647
	3882
	15
	
	

	4
	
	仙岳路297号-4
	49.98
	1399
	8394
	30
	
	

	5
	
	仙岳路297号-5
	200.37
	5009
	30054
	100
	
	

	6
	
	仙岳路297号-6
	80.59
	2257
	13542
	45
	
	

	7
	新阳居住区
三期
	孚莲一里783号-1层
	5169.21
	62031
	372186
	1240
	零售（该标的零售业态为生鲜超市，零售及综合服务业态需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行业；完全符合消防、环保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行业；不会产生噪音扰民的行业；不得从事废品回收行业、活禽贮存及宰杀相关业务）
	1.集中商业独立消控室、物业服务，由中标承租方自行管理；
2.集中商业内部电梯等设备由中标承租方自行维保。
上述事项及设备所涉及的相关费用，由中标承租方承担。费用承担比例，按其承租建筑面积占孚莲一里783号1–4层总建筑面积的比例计算。

	8
	
	孚莲一里783号1层
	4772.01
	95440
	572640
	1910
	综合服务（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行业；完全符合消防、环保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行业；不会产生噪音扰民的行业；不得从事废品回收行业、活禽贮存及宰杀相关业务）
	

	9
	
	孚莲一里783号2层
	4926.85
	59122
	354732
	1180
	综合服务（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行业；完全符合消防、环保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行业；不会产生噪音扰民的行业；不得从事废品回收行业、活禽贮存及宰杀相关业务）
	

	10
	
	孚莲一里783号3层
	4873.23
	48732
	292392
	975
	综合服务（该标的综合服务为康养，医美业态，需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行业；完全符合消防、环保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行业；不会产生噪音扰民的行业；不得从事废品回收行业、活禽贮存及宰杀相关业务）
	

	11
	
	孚莲一里783号4层
	5687.36
	56874
	341244
	1135
	综合服务（该标的综合服务为体育运动类业态，需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行业；完全符合消防、环保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行业；不会产生噪音扰民的行业；不得从事废品回收行业、活禽贮存及宰杀相关业务）
	

	标的物现状与风险告知
1.自行查证义务：各意向竞价人须在公告指定的看样时间内，亲自或委托代理人前往标的物现场进行实地查勘。竞价人应基于自身商业判断，对标的物的位置、面积、结构、配套设施、现有装修、已知的物理状况及周边环境等一切现状进行独立、全面、审慎的核查。
2.信息知悉确认：委托人已通过本公告、相关文件及标的物现场展示等渠道，披露其所知的标的物相关信息。竞价人参与本次竞价，即视为其已确认：在出价前已充分行使上述查勘权利，并对标的物的现状、使用条件及可能存在的瑕疵（包括但不限于已知或应知的缺陷）具有充分了解。
3.风险承担原则：基于前述核查，竞价人应自行评估并承担与标的物现状相关的商业风险与使用风险。中标后，除法律另有明确规定或委托人存在故意隐瞒的情形外，因标的物现状（包括其已知或未知的瑕疵）导致的维修、改造、使用限制或因此产生的任何费用、损失，原则上由中标人自行负责。
4.责任限制：在竞价人已履行其审慎核查义务的前提下，委托人就标的物符合特定用途或不存在瑕疵不作任何保证。中标人不得仅以标的物存在可通过现场查勘发现的瑕疵为由，主张解除合同、减少租金、拒绝支付款项或要求索赔。


备注：
1、 租赁期限：所有标的租赁期限均为五年；
2、 免租期：建筑面积500平方米以内的免租期1个月，建筑面积500平方米以上的免租期2个月；
3、 租金收取方式：自第二个计租年度起，租金在实际中标价的基础上逐年递增5%；
4、 物业费：物业费与公维金请自行到各属地社区咨询，且以属地物业实际缴收为准。
5、 如项目存在店面共用设施设备（包括但不限于隔油池、电梯等），承租人因生产经营需要使用上述设施设备的，请自行与属地物业联系报备并承担相关费用。
6、 友情提示：承租人应按竞价公告规定时间预约、参加看样，对租赁物周边环境是否允许停放车辆、从事洗车美容等汽修业态或存放生产物资、物料的，需自行考量并向物业服务企业和有关管理部门提前咨询了解，否则因此造成的相关损失均由承租人自行承担。商用停车位由属地物业管理公司统一规划，有偿使用。
7、 在竞价结束后到房屋租赁合同签订并完成交房手续前，中标人不得通过任何方式提前进入中标店面并开展包括但不限于堆放物品或材料、提前开展任何形式装修（含铺砖、刷白、砌墙、管线改造铺设等）等任何使用店面的行为。如有发现，我司将视为严重违反《竞价公告》及《竞价协议书》相关约定，可采取包括但不限于取消最终中标人资格、不予返还竞价保证金等措施。
8、 竞价人须自行对租赁房屋及其附属设备设施的现状、周边环境、物业管理情况等进行现场察看及充分了解。竞价人已经通过查阅文件、现场查看标的知悉上述瑕疵、缺陷和风险，标的出现该等瑕疵、缺陷或风险的，委托人不承担任何责任，竞价人成为最终中标人后不得因此要求解除本合同，且无权要求委托人对此采取任何补救措施、支付任何费用或补偿款项或承担任何损害赔偿责任(侵权责任)，也无权要求减少、降低成交价款或拒绝支付成交价款。
9、 竞价人拟对租赁房屋有装修（改造）意向，应在竞价前自行与属地城管部门联系了解相关情况，在取得城管同意后方可经营/施工，若未事先与属地城管部门联系了解相关情况导致造成相关损失（包括但不限于：执法单位罚款、要求恢复原状等费用）由承租户自行承担，我司概不负责。

